
贵州师范学院文件 
贵师院发〔2013〕61号 

 

关于印发《贵州师范学院教师继续教育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经学校同意，现将《贵州师范学院教师继续教育

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贵州师范学院 

                          2013年11月22日 
 

 

 

 

 

 

 

 

 

 

 

 



贵州师范学院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提

升学校教学质量，使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

化、制度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在编在岗专兼职

教师。 

第三条  教师继续教育分为以下几类： 

（一）学历学位教育； 

（二）校外培训进修学习； 

（三）校内外跟岗学习； 

（四）学术交流与访问； 

（五）校内校本培训； 

（六）其他符合规定的继续教育方式。 

第四条  学历学位教育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学校统一下达的培训计划、任务，由相

关职能部门组织，按学校文件规定执行。 

第六条  学校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由教师工作处负

责牵头组织实施。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专兼职教师指学校在编在岗

的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含实验技术人员和专职辅导

员）。 
 

第二章  继续教育类别 

第八条  校外培训进修学习。主要到省外著名高

校脱产或半脱产进行相应培训学习和研究工作，或参

加国家教育部组织的短期培训。 

第九条  校内外跟岗学习。主要到校外知名高校、

企、事业单位脱产（或半脱产）跟岗学习、校内参加

校名师工作室学习、助教工作。培训对象主要为45

岁及以下专兼职教师。校外跟岗学习时间不少于2个

月，名师工作室学习为一个工作室工作周期，助教工

作时间不少于1年。 

第十条  学术交流与访问。主要为国内外访问学

者、学术考察等形式。 

（一）国内外访问学者。分国家下达的计划和学

校根据工作需要派出两类。 

（二）学术考察。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

要组织的外出专题调研及考察。 

第十一条  校内校本培训。校本培训包括教师教

育教学能力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学校统一组织



的网络培训、各院（部、所）的计划组织的院本培训

等。新教师除了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高等学校教师岗

前培训外，还须参加校内新教师上岗培训和校本培训。 

第十二条  其他符合规定的继续教育方式。由学

校委托相关学院（部、中心）组织的或各学院（部、

中心）经学校批准的培训。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十三条  各学院（部）应结合本学院（部）师

资队伍建设规划，制定相应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和措

施，同时应制订本学院（部）的年度培训计划，于每

年5月底以前报教师工作处。 

第十四条  学校下达的培训任务、计划由学校相

关职能部门按文件要求操作。此类培训和各学院（部）

按学校批准的校本培训计入学校继续教育计划。 

第十五条  涉及境外培训的，相关职能部门会同

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审核，并报学校审批。对外合作与

交流处协助办理境外培训相关事宜。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  学校对第三条所列培训项目分别列专

项经费，统称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费。教师继续教育培

训费由教师工作处负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 



第十七条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人员按规定所需经

费由学校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费支出。 

第十八条  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培训计划、任务

所需费用，按上级文件执行。 

第十九条  涉及境外培训的，按学校决定执行。 

第二十条  费用报销。参加培训学习人员完成培

训学习任务后，持相关材料，经所在学院（部）和教

师工作处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按照学校财务制度和有

关规定，报销培训费、住宿费和交通费等费用。 
 

第五章 业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所有参加校外培训一个月及以上的

的教师，在培训前须与学校签订培训协议。培训成绩

或鉴定意见进入相关人员的业务档案。 

第二十二条  凡因培训人员违反各项规定被取消

培训资格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所产生的费用由培训

人员自行承担。 

第二十三条  教师工作处每学年末对参加继续教

育的情况进行统计，并报学校审核公布。 
 

第六章 学时认定 



第二十四条  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时间每年为72

学时，5年内累计不少于360学时。每半天培训为3

个学时。 

第二十五条  学校明确以科研为主的专职教师，

以科研获奖成果折算为继续教育学时。地（厅）级成

果计40学时（有效获奖人数，第一完成人计40学时、

第二完成人计30学时、第三完成人计20学时）；省

（部）级成果计70学时（有效获奖人数，第一完成人

计70学时、第二完成人计60学时、第三完成人计50

学时）；国家级成果计80学时（有效获奖人数，第一

完成人计80学时、第二完成人计70学时、第三完成

人计60学时）。 

第二十六条  学校举办的学术报告、专题讲座、

教学技能示范等，主讲人每次按所授课时数两倍折算

学时。 

第二十七条  参加国家或省组织的高级研修班，

按结业证书所计学时计算，未注明学时数的，每次计

算40学时。参加经学校批准纳入学校继续教育培训的

学术报告、专题讲座、精品课程培训、教学技能示范

等，参加人员按实际听课时数，凭组织单位开具的证

明折算学时。 



第二十八条  参加由国家、省组织的国内外讲学、

学术技术交流、访问学习，时间在10天内的计20学

时；10天至一个月的计40学时；一个月以上不满二

个月的计60学时；二个月以上不满三个月的计70学

时；三个月以上不满四个月的计80学时；四个月以上

至半年计100学时；半年以上至一年计120学时。 

第二十九条  在任职年限内参加各种在职学历教

育，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完成学习任务的，凭其所读

院校的考试合格成绩单或证明，每门合格课程计10

学时。 

第三十条  由各学院（部）按经学校批准的校本

研训计划开展校本研修培训。导师制和助教制，导师

听课和议课一次记2学时，助教记1 学时；公开课、

示范课按实际课时的200%计算学时；参加院（部）层

面教学技能大赛选手，记2学时，参加学校层面教学

技能大赛选手记5学时。 

第三十一条  学时认定与登记 

（一）学时认定。实行二级管理，教师工作处负

责学校层面开展培训项目的审核认定登记，各学院

（部）负责本级校本培训项目的审核认定登记，并于

每学期结束前二周报学校备案。 



（二）学校统一印制《贵州师范学院教师继续教

育学时登记证》，用于登记学校层面培训项目学时，

登记学院（部）层面培训项目学时。对符合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的，每学年结束时汇总登入省人社厅印制的《贵州省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证》，《贵州省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证》由继续教育对象本人保管，作

为参加继续教育的凭证。 

（三）教师查询发现错登、漏登学时的，可向学

院（部）或学校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学院（部）或学

校主管部门在30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答复申诉人。 

（四）学时认定实行审核人责任制，发现弄虚作

假的，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第七章  待  遇 

第三十二条  参加各类培训学习人员，完成相应

的培训学习任务并且符合学校相关要求，享受学校和

学院相关文件相关规定的待遇。与学校、学院签有培

训协议的按协议执行。 

第三十三条  学校每年对各学院教师继续教育情

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作为部门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

教师继续教育学习情况作为教师考核、晋升职称等的

条件之一。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师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